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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金華國小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教育申請流程圖


	2、家長向設籍學校特教組申請
	新申請在家教育學生者，隨時提出申請。

舊生於每年11月15日、5月15日前提出申請(依文辦理)



	3、學校將申請表免備文彙送臺北市立啟智

   學校(北區特教資源中心)
	提出申請後一週內送出相關資料



	4、巡迴輔導教師評估學生狀況
	接受申請表件一週內進行評估


	5、教育局召開鑑輔會鑑定安置及

   代金審查會議
	每年3月、6月、9月、12月召開會議


	6、教育局通知學校審議結果
	學校收文後3天內通知家長審議結果


	7-1、設籍學校送印領清冊予臺北市立
     啟智學校(北區特教資源中心)

7-2、彙整領據清冊、核發教育代金
	第一學期於每年11月核發至學校

(代金9月至12月，共計4個月)

	
	第一學期於每年5月核發至學校

(代金1月至6月，共計6個月)


1、家長備妥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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